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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免费公交车运输行为的性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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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由于免费公交车运输管理上的混乱 ,从法律层面和交通运输学理论层面分析免费公交车运

输行为的性质。分析认为 ,由于免费公交车运输行为符合经营性运输行为的法律构成要件:服务对

象是面向社会公众的 、该运输行为具有商业性 ,因而免费公交车运输属于经营性运输行为 。分析结

果表明:开通免费公交车运输应取得政府的许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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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Because of the chao s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f ree public t ranspo rtation , this paper

analysizes the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f ree public t ranspo rtat ion f rom legal ang le and

transpo rtation theo ry .Through the analysis , i t is found that as the f ree public t ranspo rtation

acco rds wi th legal elements of business t ransportation behavio r , it s consumers should be the

public masses and as it is o f business , i t should belong to business transportation behavio r.

Besides , the opening o f f ree public t ranspo rtation should get approved of by the government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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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　引　言

免费公交车运输是近几年运输市场上出现的新

事物 。免费公交车不仅局限于商业企业 ,还应包括

(本文只以商业企业提供的免费公交车运输为例)房

地产商为消费者免费提供的运输服务 ,这就是所谓

的免费公交车运输。免费公交车运输面向不特定的

社会公众 ,只要消费者愿意前往购货 ,即可享受商家

提供的免费公交车服务。许多大城市 ,如北京 、上

海 、兰州 、西安等城市都相继开通了免费公交车运

输 ,免费公交车运输的开通既方便了消费者购货 ,又

宣传了商家。然而免费公交车运输也带来了一些问

题:第一 ,它使运输市场的供求状况发生了较大变

化 ,从而引起公交公司和出租车公司的不满。第二 ,

免费公交车运输引发了行业管理部门和理论界对其

经营性质的高度重视和热烈讨论 。如果免费公交车

运输行为是经营性运输行为 ,就应纳入道路运输行

政管理的范围 ,就应办理经营许可手续;否则就是非

法经营 。如果免费公交车运输不是经营性运输行

为 ,其经营活动就是合法的 ,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就无

权要求其办理营运许可手续 。

关于免费公交车运输行为的性质 ,理论界一般

有 3种观点 。第一种观点认为 ,免费公交车运输行

为属于经营性运输行为[ 1] ,持此种观点的多为运政

执法人员;第二种观点认为 ,免费公交车运输行为是

非经营性运输行为 ,理由是该种运输行为是免费的 ,

没有发生费用结算 ,持此观点的多为开行免费公交

车的企业;第三种观点认为 ,免费公交车运输可以纳



入 ,也可以不纳入经营性运输的范畴。笔者认同第

一种观点 ,认为免费公交车运输是一种经营性运输

行为 。

1　经营性运输行为的构成要件

目前 ,确定道路旅客运输行为性质的法律依据

主要是 2005年 8月 1日交通部实施的《道路旅客运

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(以下简称 10号令)和各地方

的《道路运输条例》。鉴于地方的《道路运输条例》仅

适用于所属行政区域 ,且与 10 号令的规定基本一

致 ,因此本文分析免费公交车运输行为的性质的基

本法律依据为 10号令。

按照 10号令第 3条之规定 ,经营性道路旅客运

输是指用客车运送旅客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 ,且具

有商业性质的道路客运活动。笔者据此认为 ,经营

性道路旅客运输的构成要件有:一是服务对象;二是

商业性。如果某人从事的运输活动是面向社会公众

的 ,且具有商业性 ,该项运输即为经营性运输;反之 ,

如果一项运输活动不是面向社会公众或者不具有商

业性 ,或者既不是面向社会公众的 ,又不具有商业

性 ,则该运输行为就是非经营性运输行为。

1.1　服务对象要件

经营性运输的服务对象为社会公众 。社会公众

既包括不特定的任何人 ,又包括特定的几个人 。城

市公交车 、出租车 、长途客运班车运输的服务对象为

不特定的任何人 ,在这些方式的运输中 ,不管是谁 ,

只要提出了运输要求 ,并且这些要求是合法的 ,承运

人不得拒载。向特定的几个人提供运输服务的运输

活动 ,在美国被称之为“合同运输”[ 2] ,这种运输面向

特定的几个客户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提供运输服

务 ,其服务的对象被限制为有限的几个人 ,也是一种

经营性运输行为
[ 3]
。社会公众作为经营性运输的服

务对象 ,表现在私法上就是承运人与旅客之间要存

在运输合同关系[ 4] 。经营性运输的服务对象为社会

公众 ,通俗地讲就是为他人提供运输服务 ,而不是为

自己 。单位通勤车 、私家车运送本单位或家庭成员

的运输就不是经营性运输行为 。

1.2　商业性要件

构成经营性运输行为的另一要件就是商业性 。

以营利为目的是商业性行为的本质特征 。以营利为

目的是指人们从事运输活动的动机是要谋求利润 。

如果一个人从事某种活动想要营利 ,但清楚地知道

所依赖的条件不可能使其营利 ,这样的活动不能认

为是以营利为目的;以营利为目的与实际上是否赚

取了利润并无关系 ,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结果可能

营利 ,也可能未营利[ 5-6] ;以营利为目的与实际上是

否发生了费用结算也无必然联系 。收了钱 ,发生了

费用结算未必就是为了营利;相反 ,没有收钱 ,甚至

某些“赔钱”的行为 ,如广告 ,然其目的反而可能是为

了营利;以营利为目的与“营业”并不完全相同 , “营

业”仅指连续地从事同一种或几种活动 ,其目的是为

了营利
[ 7]
。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范围较营业范围可

能更宽一些 ,偶尔从事某一行为也可能以营利为目

的 。鉴于以营利为目的的成立并不考虑是否发生了

费用结算 、实际上是否获取了利润 ,也不考虑是偶尔

从事 ,还是连续从事同一活动等因素 ,而只考虑从事

交易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营利这一主观因素 ,故本文

将商业性要件称为主观性要件。

2　免费公交运输为经营性运输的理由

2.1　免费公交运输的服务对象为社会公众

经营性与非经营性运输在服务对象方面的区别

在于 ,经营性运输的服务对象为社会公众 ,而非经营

性运输则是为本单位或本人的生产 、生活提供服务。

显然 ,免费公交车运输的服务对象为:到提供免费公

交车服务的商场购买商品的人 ,这些人是不特定的

社会公众。值得注意的是 ,这些不特定的人与该商

场并无劳动关系 ,他们不是商场的员工 ,只是社会公

众 。事实上 ,即使主张免费公交车服务是非经营性

运输行为的人也从来不否认免费公交车运输的服务

对象是社会公众。由于免费公交车运输的服务对象

是社会公众 ,因而完全符合经营性运输关于服务对

象的要求;或者说 ,从经营性运输的服务对象要件上

看 ,免费公交车运输是一种经营性运输行为。

2.2　免费公交运输以营利为目的

免费公交车运输是否具有商业性 ,是对该运输

行为的经营性与非经营性争论的焦点 。持否定观点

的人认为 ,免费公交车运输之所以不具有商业性 ,是

因为该种运输是“免费”的 ,运输服务者并没有从旅

客那里收取费用或报酬 。而持肯定观点的人则认

为 ,尽管运输服务者没有直接从旅客那里收取运费 ,

但从出售的商品中间接地获取了应得运费 ,因此 ,免

费公交车运输具有商业性 ,是经营性运输行为。本

文认同后一种观点 。

2.2.1　免费公交车运输的商业企业以营利为目的

企业是依法设立的 、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。

以营利为目的是企业区别于国家机关 、事业单位等

社会组织的本质特征。无疑 ,商业企业作为企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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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种也是以营利为目的的 。企业既以营利为目的 ,

则其一切活动所追逐的目标就是利润的最大化。商

业企业为方便顾客购买商品而提供运输服务 ,实际

上是商业企业在追逐营利目的下采用的一种营销手

段 ,就如同企业投资进行业务宣传一样 ,其营利目的

是一目了然的。免费公交车运输只是表面上的“免

费” ,实际上企业只是将采用直接收取运费改为将运

费计入商品价格中 ,并从销售的商品收入中间接地

获取运费而己。这一点颇似商业企业举办的“买

100元送 200元”的促销活动 ,并不影响企业以营利

为目的的性质的成立 。因此 ,那种认为免费公交车

运输是“免费”的 、无偿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。

2.2.2　免费公交车运输行为的性质界定

把免费公交车服务视作经营性行为不仅仅是理

论上的推导 ,还有可供参考的法律依据 ,这一依据即

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 。依照该条例

第 4条第 8项 ,纳税人将自产 、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

物无偿赠送他人的行为 ,是视同销售的行为 ,即经营

性行为。现实中 ,这种视同销售的经营性行为很多 ,

如商场“买一赠一”的活动等。按照视同销售行为的

税务处理方法 ,被“赠送”的商品是要参照销售的同

类产品的价格计算缴纳增值税的[ 8] 。税法之所以将

“买一赠一”这样的无偿赠与行为视为经营性行为并

参照已销售产品的价格缴纳税款 ,是因为赠与的目

的是为了营利 ,或者说赠与只是谋取利润的一种营

销手段而已。手段的选择并不影响采用这些手段所

要实现的目的。商业企业为了实现营利目标 ,可以

采用广告 、业务宣传的手段 ,也可以采用免费公交车

服务的方式 ,选用何种方式并不影响企业以营利为

目的的本质。

2.2.3　认为免费公交车运输是非经营性运输行为

的观点缺乏法律依据

1986年交通部 、国家经委颁布的《公路运输管

理暂行条例》(以下简称《暂行条例》)第 5条规定 ,所

谓营业性运输是指 ,为社会提供服务 、发生各种方式

费用结算的公路运输 。很显然 , 《暂行条例》将划分

营业性与非营业性运输行为的标准委诸于“发生各

种方式费用结算”这一客观事实(由于该原因 ,本文

将该标准称之为客观性标准),而无论发生费用结算

的目的是什么。显而易见 ,认为免费公交车运输没

有发生费用结算 ,因而是非经营性运输行为的观点 ,

恰恰印证的是《暂行条例》规定的这一已经废止的客

观性标准 ,而不是现行“以营利为目的”为主要特征

的商业性这一主观性标准 。以废止的标准来衡量免

费公交车运输的经营性质 ,认为免费公交车运输是

非经营性运输行为的人 ,显然是对新的经营性运输

行为的构成要件缺乏了解。

2.2.4　将免费公交车运输行为定性为经营性运输

行为的意义

目前 ,许多大城市纷纷出现了免费公交车运输 ,

方兴未艾的免费公交车服务方便了广大消费者购

货 ,也使许多商家受益颇多 。然而 ,这一新生事物的

出现无可置疑地冲击了运输市场秩序 ,引起了包括

政府主管部门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 。免

费公交车运输带来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免费公交车

运输给旅客的人身安全带来的潜在危胁。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及其配套规定 ,为保护

旅客的人身安全 ,凡从事经营性道路运输的车辆应

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,这些标准如 GB

18565 、GB 1589 、JT/T 198 、JT/T 325等;营运车辆

应当定期维护 ,每年必须进行一次机动车辆综合性

能检测
[ 9]
;运输经营者必须为旅客购买承运人责任

险等[ 10] 。免费公交车运输面向不特定的任何

人 ———社会公众 ,如果将这种运输行为定性为非经

营性运输 ,则参加免费公交车运输的车辆就可以既

不进行车辆的定期维护 、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 ,又可

以不投保承运人责任险 ,这样势必造成政府对免费

公交车运输管理的真空地带 ,从而将广大旅客的人

身安全置于潜在的危险之中 。

对每个人来讲 , 生命只有一次 ,正所谓人命关

天 。运输市场的秩序是运输市场赖以存在的基础 ,

维护包括运输市场秩序在内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稳

定 ,是中国宪法追求的价值目标 。因此 ,无论从维护

运输市场的良好秩序来讲 ,还是从保护广大旅客至

高无上的生命权而言 ,将免费公交车运输纳入经营

性运输范围内进行管理是十分必要的 。为了某些企

业的个体利益 ,而将免费公交车运输定性为非经营

性运输行为 ,既损害整个运输市场的秩序 ,又让广大

旅客的安全保障变得难以掌控。

2.3　第 3种观点有损法律尊严

法是人们的行为规范 ,明确而普适的性质是法

的主要特征 。作为行为规范 ,法应当明确地告诫人

们可以做什么 、不可以做什么。法律规范的模棱两

可 、莫衷一是是法律的悲哀 ,如果一项法律规范不能

清楚地告诉人们该怎么做 ,只能造成人们的无所适

从和鼓励执法者的任意妄为 。因此 ,认为免费公交

(下转第 37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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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挖掘土地资源潜力 。

(2)加强公路建设的规划与管理 ,节约土地。这

主要包括:少用或不用临建 ,施工项目租用民房或公

房做工作生活区;将预制场 、砂石料拌和场建在路基

上;将沥青拌和站建在弃土场;预制厂 、拌合站利用

房建工程用地等 。

4　结　语

严格执行国家耕地保护制度 ,节约用地已成为

当前和今后公路建设的首要任务。公路建设应坚持

科学发展观 ,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 ,节约利用土地 ,

灵活采用多种减缓公路占地影响的工程措施和管理

措施 ,尽可能地避免公路建设对土地的占压分割 、阻

水等影响 , 合理有效地利用每一寸土地 ,努力实现

公路建设 、土地资源 、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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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运输既可纳入经营性运输 ,又可纳入非经营性运

输范围的观点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 。

3　结　语

免费公交车运输作为一种新生事物 ,对其经营

性质众说纷纭 。对免费公交车运输性质的不同界

定 ,必将影响运输市场的发展 ,也将给广大旅客的人

身安全带来影响。本文认为 ,免费公交车运输面向

不特定的任何人 ———社会公众提供服务;免费公交

车开行的企业以营利为目的 ,其提供免费公交车运

输服务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营利;免费公交车运

输尽管并未发生直接的运费结算 ,但存在明显间接

收费的依据 ,中国相关法律实际上也认为 ,隐性的 、

间接的收费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营利 。由于免费公交

车运输既以营利为目的 ,又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 ,

完全符合中国相关法律关于经营性运输行为的构成

要件 ,因而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经营性运输行为 。将

免费公交车运输定性为经营性运输行为 ,不仅符合

经营性运输行为的构成要件 ,也是维护运输市场的

良好秩序 、保护旅客人身安全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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